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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我国在生态环境立法层面深入研究风险预防原则，生态环境部也多次强调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

险，都反映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和落实预防原则。一直以来，救济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

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滞后性和不可逆性促使我们加快了完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

脚步。通过研究我国云南绿孔雀案这一典型环境案件，可知我国当前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在重大风险的界

限认定、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亟待发展完善。结合云南绿孔雀案反映的问题、我国环境法体系中相关规

定、美国禁止令制度的经验以及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我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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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conducted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leg-
islative aspec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s re-
peatedly stressed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prev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risks, which ref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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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focu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precau-
tionary principle. The relie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has been playing an im-
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but its lag and irrevers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pted us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improving the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Yunnan Green Peacock case, a typical environmental case, it is evident that China’s 
current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e identifica-
tion of major risk limits and the way of responsibility. Combining the problems reflected in the Yun-
nan green Peacock cas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the expe-
rience of the US injunction system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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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我国保护环境免受损害的一道重要防线，该项制度虽然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

济的环境公益诉讼滞后性的限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事后救济性环境公益诉讼仍为主流，所以为更好

地保护环境，我国必然要探索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路径。 

2. 云南绿孔雀案案情简析 

2017 年云南省发生了一起损害绿孔雀栖息地的环境案件，原被告分别是自然之友研究所(以下简称自

然之友)和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的施工方新平公司、昆明公司。该案的诉讼目的是保护中国绿孔雀的最

后一个完整而连续的栖息地，使其免受毁灭性破坏，诉请是永久终止水电站建设和消除水电站建设初期

造成的环境损害风险，此案一审判处被告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二审维持原判[1]。 
此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设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通过的相关行为是否对淹没区的生态构成重大环

境风险。而其中体现的问题核心在于“重大风险”界定模糊，其他的相关问题可以认为是由重大风险界

定模糊引申而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原被告举证责任的问题、被告的责任承担方式以及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制作的相关问题。例如云南绿孔雀案中就反映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制作与通过问题，行政机关的

不作为使得昆明公司制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继而产生珍稀动植物灭失的重大环境风险。 

3.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概述及现实困境 

3.1.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通过诉讼手段预防环境损害，

以防止环境损害或产生损害环境的风险[2]。即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通过司法诉讼补救尚未发生或将要

发生的生态损害的一种手段，以防止损害的发生[2]。对比救济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在环境保护上更有效，这种保护性体现在适用时间和保护对象上，预防性诉讼在环境受损前，保

护的是环境，环境是公众的，所以预防性诉讼保护的是公众利益，而救济性诉讼则是在环境受损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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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挽救后提起，此时保护的是相关人员的利益。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特征有四：当事人特殊。我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在符合法律

要求的基础上，只要能证明社会公共利益有受损风险就能提起诉讼。诉讼对象特殊。被告一般指有破坏

环境行为或者有损害环境风险行为的公司和环境行政机关。诉讼目的特殊。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目的的

特殊性体现在其本质保护的法益，即社会公共环境利益。诉讼目的前置。预防性环境公共利益诉讼是一

项先期救济，其启动和最终裁定不需要损害已经发生的事实。 

3.2.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定性问题 

立法上暴露出的重大风险内涵模糊、认定主体错位、认定路径不清等问题，使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止步不前。 

3.2.1. 内涵不明晰 
《解释》第 1 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是环境造成重大损害风险或损害公共利益的环境污染或

生态破坏行为[3]，由此可知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要素是重大风险，但是除此条款外，我

国并未有法条或其他解释明确其内涵，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困境。 

3.2.2. 认定主体模糊 
重大风险作为一个司法判断事项，理应由法院作为决定性认定主体。但在云南绿孔雀案中，法院并

未直接否定行政机关审核通过的被告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且最终判决是由行政机关审核环境影响后评

价文件，无异议仍可施工，这反映了实质问题，即重大风险认定主体出现了越位现象。主体越位本质原

因仍是重大环境风险含糊不清。如果法院出于懈怠或者立法不明不作为的原因，直接根据行政机关的结

果确定是否存在重大风险，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基本违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定[4]。 

3.2.3. 认定方法不明 
由重大风险内涵模糊引起的认定方法不明也是其延伸问题。立法上对于重大风险概念和程度的模糊

是不能准确制定认定方法的根源。其次由于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环境风险具备多样性，不同风险要

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此外探究环境风险，不管是确认珍稀物种还是确认环境气候损害风险等都需要专

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综合来看，重大风险认定方法不明不仅增加了原告的举证难度，也使得法院没有准

确依据去认定证据真实性。 
总之，要想认定重大风险，就要明确重大风险的内涵、矫正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和构建重大风险的

具体认定途径[4]。 

3.3. 环境法相关内容亟待完善 

3.3.1. 责任承担方式亟待完善 
目前环境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仍以生态环境的事后损害赔偿为主，这种处罚方式不能有效规制企

业行为，可能导致企业将经济发展优先于生态保护。所以完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严格其责任承担方

式迫在眉睫。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目前侧重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三种方式，

但这些惩罚力度不足以保护环境，所以严格承担责任方式是有必要的。 

3.3.2. 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亟待完善 
云南绿孔雀案反映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存在渎职、为了经济利益模糊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行为，自然

之友聘请的专业教授能够考察出绿孔雀栖息地有灭失的重大风险及大量陈氏苏铁的毁损风险，新平公司

授权的专业环评机构在有更充足的人力资源，更好的设备的情况下制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却缺失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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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孔雀区域种群灭失和陈氏苏铁灭失的环境损害风险评估。《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有相关的评价方法和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但其整体上更偏向行政法性

质，规定条款多针对行政部门失职，对于环评机构的专业认定和监督仍处于待完善阶段。虽然在监督方

面，我国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为公民监督提供了明确依据，但实践中确实存在公民

监督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有效监督作用的现象。此外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原被告不承认对方委

托的环评机构或者环评专家出示的证据现象，增加了实践中诉讼难度。 

4. 探索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实现路径 

4.1. 立法明确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的概念定性可从定性风险入手，风险指事件发生损害可能性和损害后果严重性的综合，权

威国际标准认定风险为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首先根据权威标准，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

环境本身，即环境重大风险的目标是环境[2]。其次，综合目标和风险定性可认定环境重大风险是损害风

险发生概率极高的一种状态，且损害一旦发生就是严重或不可逆的。状态意味着环境还未受到实质损害，

但造成损害的项目或事件已存在。 
重大风险由谁认定是审判关键。无论是从诉讼的司法性质还是案件的公平审理性来看，法院都应该

是环境重大风险的唯一认定机关，但目前法院并没有专门机关核实环境的风险等级，也缺少风险等级的

具体划分标准，但这不表示原被告双方能各自认定重大风险。首先，重大风险认定是环境保护案件的决

定性因素，这种决定性因素的确定由法院作为唯一认定主体才能保证公正。其次，环境行政执法通常是

对环境受损临界点的判断与管理，某一行为超越该临界点造成环境损害的，则予以行政处罚。然预防性

环境公益诉讼强调的是预防，即损害尚未发生，此时行政机关处于不便阶段，重大风险认定也不能盲从

行政机关制定的环评文件。 
综合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目标的保护性三方面探究重大风险认定方法：即从设

定环境安全阈值、划分生态保护红线和及时更新《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三个角

度综合认定。首先，将安全阈值分为三等级，第一等级是项目事前措施是否完备有效，此措施主要涉及

动植物搬迁可能性及保护生态系统可能性；第二等级是项目建设后环境损害恢复几率，经过合理数据建

模证明能够恢复则为该等级；第三等级是损害发生具备高度盖然性且损害结果不可逆[5]。前两个等级基

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衡量，认定为安全阈值较低，在实施对应保护措施后可执行项目建设等，第三

项安全阈值等级高，达不到安全阈值则项目退回，禁止实施[2]。其次，完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

生态保护红线就是指在此区域内划定一条线，任何损害行为严禁越过这条底线，一旦越过这条线，此处

的环境将受到不可挽救的破坏[6]。应在环境受损害前建立生态红线，红线的作用是预防环境风险，应及

时划定，而非因项目而起[5]。所以生态红线的分类可关联环境风险，即为满足安全的最低需要、根据损

害程度规定的可恢复的最低限度、根据环境承载力划分的环境最低容忍度，一旦环境损害行为有突破生

态保护红线的风险，即构成重大风险，当最低限度有被突破的风险，说明环境破坏已不可恢复，此时必

须禁止项目建设。云南绿孔雀案中，原告就想以被告水电建设突破生态红线最低限度为理由证明环境重

大风险的存在[7]。最后为了更好的认定重大风险，应及时更新《名录》。当这些记录在册的物种遭受灭

绝风险时，可将损害行为直接认定为重大环境风险，从而禁止项目建设。此外，违反地方环保规定以及

违反环境法体系中原则制度的行为或项目，应认为此行为或者建设项目具有环境重大风险[8]。 

4.2. 完善责任承担方式 

综合来看，完善责任承担方式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健全禁止令制度，二是加大惩罚力度，以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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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作用。美国有三种禁令救济措施：临时限制令、初步禁令和永久禁令。其中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

是临时性的且分别是在诉前和诉中申请的[7]。参考美国禁令制度和我国先予执行制度，可在诉前和诉中

加入禁止令申请机制，基于重大风险存在和告知被告的前提下，若原告申请成功，那么环境保护就可再

提前一段时间，免于损害扩大，但这种机制不是责任承担方式。诉后的永久禁令更像是一种责任承担方

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结合适用。永久禁令可分为停工再议，阶段性停止，永久停工，可综合环境

损害风险程度和有效恢复措施存在与否两大因素决定适用哪种。为起到威慑作用，让大众认识到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加大惩罚力度是有必要的，不能只是道歉、停工、恢复环境就可以。针对行政机关，可以

增设行政处罚，针对公司或者个人，也可以增设较轻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 

4.3.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行政部门是以通过鉴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是否如实调查汇报环境情况来决定项目通过与否的方

式来保护环境，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预防性环境保护制度上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环境保护制度的第

一道防线和第二道行政审核防线的重要前提条件，环评机构一旦出现渎职或者贿赂、勾结行政部门等问

题，环境保护就只能依靠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这一防线，但环评机构出示的环评文件依然是法庭重要证

据，所以完善关于环评机构的相关立法对于环境保护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公正便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引入对鉴定专家的立法：第一，赋予专家权利、鼓励专家参与风险认定，同时为了保证专业度，要

制定专门的考核制度；第二，为了保证案件公平性，要规定专家回避制度和监管制度；第三，建立专家

意见审查监督机制，加强对专家的意见审查。其次，法院或检察院可构建内部环境影响评价部门，环境

影响评价部门可随机选取制作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司以及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

比与行政部门通过的企业制作的环评文件，做出权威解释，作为法庭证据出示。 

5. 结论 

针对上文反映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环境重大风险认定模糊，责任承担方式侧重事后补偿轻视事前

预防，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渎职等致使诉讼存在取证困难，耗资巨大，惩罚威慑不足等问题，我国应在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中国的政策引导下，加快立法进度，确认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

内涵、确认法院唯一定性主体资格、扩宽原告范围、将责任承担方式的重心前移、制定灵活的诉讼费用

收取制度，加强司法实践，司法系统可尝试建立内部环境影响评价部门，随机选择专业人员，严格评价

制度，这在一定程度可增加证据可信度及减轻原告取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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